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作为山东

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泰山”、“公司”、“上市公司”）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云成金服公司”）

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各方在产业背景、传统金融、新兴金

融、客户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经审慎研究决定，上市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与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远（宁波）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云成金服公司。上市公司持股

比例为 5%。 

1、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永诚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下属子

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与公司同受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与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市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6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永钢先生、

胡成钢先生、谭泽平先生回避表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投资事项业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投资事项，尚需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暨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法定代表人：丁益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363D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9639381.36万元，

负债总额 6744867.43 万元，净资产 2894513.93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6438.22 万元，净利润 287394.05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华能资本

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0747279.53 万元，负债总额 7496860.65 万元，净资产

3250418.88 万元。2017 年 1-10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924274.30 万元，净利润

244021.66 万元。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同受中国

华能集团公司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华能资本服

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 

（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 号 

法定代表人：吴焰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整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书贵 

注册资本：103690.090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79580061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出租办公



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是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清

华大学。 

（四）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 

法定代表人：任仲成 

注册资本：2178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09328220 

公司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20%，

枫信金融控股责任有限公司持股 14.95%，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98%，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7.91%，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7.6%，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7.6%，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 6.57%，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6.57%，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75%，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3.99%，北京信远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8%，云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 3.28%。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021402.31

万元，负债总额 770456.40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0945.90 万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546229.15 万元，净利润 2806.53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日，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14479.55万元，负债总额 859051.38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0754.44 万元。2017 年 1-10 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 469104.24 万元，净利润-2826.55 万元。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与公司同受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永诚保险与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 

（五）云远（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孙

行）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1 日 

合伙期限：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4101-4104 

法定代表人：何伟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41583418 

公司经营范围：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法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

证》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7.05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7.647%，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持股 17.647%，北方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7.647%。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22039.44 万元，

负债总额 20707.01 万元，净资产 101332.43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77266.69

万元，净利润 19962.12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131008.29 万元，负债总额 15127 万元，净资产 115881.29 万元。2017

年 1-10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63331.19 万元，净利润 18540.06 万元。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与公司同受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长城基金与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名称为准）。 

公司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开展金融业务）；接受金

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金融业务流程及金融知识流程外包； 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调研及数据分

析服务；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

方可经营）；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新型商贸流通领域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广告服务、会展服务，翻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具体以工商登记

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云成金服公司初步确定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小写：200,000,000.00 元），

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长期。共有股东七名，以现金出资，各股东

情况及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

例 
出资方式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6,800 34% 货币一次性缴足 

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 20% 货币一次性缴足 

3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000 15% 货币一次性缴足 

4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 货币一次性缴足 

5 云远（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2,000 10% 货币分期缴纳 

6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0 6% 货币一次性缴足 

7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 5% 货币一次性缴足 

 合   计 20,000 100%  

上述相关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投资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与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

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

远（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云成金服公

司，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为 5%。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市公司参与投资云成金服公司，是为了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机遇，充分利

用各投资方在产业背景、传统金融、新兴金融、客户等方面的优势，深化产业与

资本融合，全方位介入金融服务领域，实现共享共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六、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  

本次上市公司参与投资云成金服公司，是基于公司长远发展做出的慎重决策，

同时，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国家政策、行业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不确定因素带

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 

公司出资成立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参与金融业务，符合公司发

展的战略，有利于促进公司开展资本运作，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外投资符



合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参与投

资云成金服公司。” 

八、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

和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2、相关交易事项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定价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常  乐                      孙转坤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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